


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
运营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工作指南（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 为提升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运营服务水平，根据《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务院令 第793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2024年第17号令）等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发〔2025〕15号）等政策文件，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指南。
第2条  本指南适用于开展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以下简称运营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工作的盟市、旗县（市、区）。
第3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应当遵循科学全面、因地制宜、动态调整、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4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指导全区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工作。
在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区域内，盟市、旗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实施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工作。
第二章  评价指标
第5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涵盖服务可靠性、乘客舒适性、安全性、智能化信息服务水平和从业人员保障等五个方面。
第6条  盟市、旗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应当结合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公众出行特点、信息化发展水平等实际，从《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附件1）中选取或自定义指标、确定评分标准与分值、组织开展评价工作。其中，一级指标不少于2项，总指标不少于10项。《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解释》见附件2。
第7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总分设定为100分，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第三章  评价流程
第8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工作按年度开展，评价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盟市或旗县交通运输局应于每年第一季度组织完成上一年度的运营服务质量评价。评价应综合运用日常监督检查、乘客满意度调查、企业上报数据等多种方式，确保数据来源客观、真实、全面。 
第9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结果确定后，盟市或旗县交通运输局应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四章  附则
第10条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应当与财政补贴补偿资金紧密挂钩。盟市、旗县交通运输局应在运营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具体的换算公式或对应关系。运营服务质量评价等级与补贴补偿系数挂钩的指导性原则如下：
（一）评价结果为优秀的，补贴补偿系数应大于1.0；
（二）评价结果为良好的，补贴补偿系数应为1.0；
（三）评价结果为合格的，补贴补偿系数应小于1.0；
（四）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应调低补贴补偿系数。盟市或旗县交通运输局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可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第11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附件1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运营服务质量
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服务可靠性
（30分）

	年客运量完成率
	5
	（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行车计划完成率
	5
	（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正点率
	5
	（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高峰时段平均运营时速
	5
	（1）低于20千米/小时，每降低1千米/小时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20千米/小时，每增加1千米/小时加1分。

	
	公共汽电车和小汽车运行速度比
	4
	（1）低于0.4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0.4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线网客流负荷强度
	3
	（1）低于0.2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0.2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bookmark: OLE_LINK1]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
	3
	（1）低于30%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30%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 1分。

	乘客舒适性
（30分）
	早晚高峰时段平均满载率
	5
	（1）高于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低于7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乘客满意度
	5
	（1）高于90分时，每增加2分加1分；（2）低于90分时，每降低2分扣1分，扣完为止。

	[bookmark: _Hlk207099571]
	万人客运量有责投诉率
	4
	（1）高于0.1件/万人次时，每增加0.02件/万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2）低于0.1件万人次时，每降低0.02件/万人次加1分。

	
	有责投诉处理完结率
	4
	（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率
	3
	（1）低于9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车辆整洁合格率
	3
	（1）低于9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车厢服务合格率
	3
	（1）低于9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无障碍设施完备率
	3
	（1）低于9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安全性
（20分）
	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
	4
	（1）高于0.5人/百万公里时，每增加0.1人/百万公里扣1分，扣完为止；（2）低于0.5人/百万公里时，每降低0.1人/百万公里加1分。

	
	交通违法率
	4
	（1）高于0.02次/辆时，每增加0.01次/辆扣1分，扣完为止；（2）低于0.02次/辆时，每降低0.01次/辆加1分。

	
	交通事故率
	3
	（1）高于5次/百万公里时，每增加1次/百万公里扣1分，扣完为止；（2）低于5次/百万公里时，每降低1次/百万公里加1分。

	
	“两类人员”考核通过率
	3
	低于100%扣3分。

	
	驾驶员违规行为处理率
	3
	低于100%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车均场站面积
	3
	（1）低于120平方米/标台时，每降低5平方米/标台扣1分， 扣完为止；（2）高于120平方米/标台时，每增加5平方米/标台加1分。

	智能化信息服务水平
（10分）
	车载服务终端安装率
	3
	（1）低于 9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 扣完为止；（2）高于 9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公共汽车和电车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
	3
	[bookmark: OLE_LINK22]（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数字化支付可用率
	4
	（1）低于95%时，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95%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

	
	智能调度系统应用
	
	加分项，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调度系统的加2分，否则不加分

	
	智能电子站牌应用
	
	加分项，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电子站牌的加2分，否则不加分

	从业人员保障
（10分）
	驾驶员收入水平
	5
	（1）低于80%时，每降低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80%时，每增加2个百分点加1分。

	
	驾驶员人车比
	5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6]（1）低于1.5:1时，每降低0.1扣1分，扣完为止；（2）高于1.5:1时，每增加0.1加1分。




附件2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运营企业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解释

第1条  年客运量完成率
[bookmark: OLE_LINK6]（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运营企业执行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完成的实际客运量与计划客运量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年客运量完成率，单位为百分比（%）；

——年度实际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

——年度计划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
（三）数据来源：年度实际客运量和年度计划客运量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2条  行车计划完成率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运营企业年度实际完成的运营班次与年度运营服务计划班次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行车计划完成率，单位为百分比（%）；

——年度实际完成运营班次，指按年度运营服务计划规定的线路、时间完成的有效运营班次，剔除因不可抗力（如极端天气、道路抢修）导致的非计划缺班，单位为次；

——年度计划运营班次，指运营企业编制的年度运营服务计划班次总数，单位为次。
[bookmark: OLE_LINK4]（三）数据来源：年度实际完成运营班次由运营企业提供，年度计划运营班次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
第3条  正点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城市公交正点行车次数与总行车次数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正点率，单位为百分比（%）；

——公交正点行车次数，单位为次；

——公交总行车次数，单位为次。
公共汽车和电车发车时间以首站离站时间为准，实际发车比计划排班晚2分钟以内（不允许提前发车）记为发车正点；末站到站正点定义为“快2慢5”，即实际末站到站时间比计划排班早2分钟或晚5分钟以内记为末站到站正点。
（三）数据来源：始发正点班次数、末站到站正点班次数和计划发车班次数由运营企业通过提供轨迹数据或提供数据接口的方式获取。
第4条  高峰时段平均运营时速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早晚高峰时段公交车辆运送乘客的平均运营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
（二）计算方法：

		
式中：

——公交车辆平均运营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km/h）；

——各班次公交车辆运营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km/h）；

——公交班次总数。
（三）数据来源：早晚高峰时段班次运营速度和班次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建议以车载定位终端数据为准，对于未安装车载定位终端的车辆，可以通过行车路单计算获得。
第5条 公共汽电车和小汽车运行速度比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高峰小时时段，城市城区范围内应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城市道路上公共汽车和电车平均行程速度与小汽车平均行程速度的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公共汽车和电车和小汽车运行速度比；

——高峰小时公共汽车和电车平均行程速度，即城市高峰小时时段，在应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城市道路上公共汽车和电车平均行程速度，单位为公里每小时（km/h）；

——高峰小时小汽车平均行程速度，即城市高峰小时时段，与在应设置公交专用道的道路上并行行驶的小汽车的平均行程速度，单位为公里每小时（km/h）；
（三）数据来源：高峰小时公共汽车和电车平均行程速度和高峰小时小汽车平均行程速度，可按照GB/T 33171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评价规范要求的方法采集。
第6条 线网客流负荷强度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公交线网日均客运量与公交线网运营里程的比例，单位为人次/公里。
（二）计算方法：

		
式中：

——线网客流负荷强度，单位为人次/公里（人次/km）；

——公交线网日均客运量，单位为人次；

——公交线网运营里程，单位为公里（km）。
（三）数据来源：公交线网日均客运量和公交线网运营里程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7条 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中心城区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长度占公共汽车和电车线网总长度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单位为百分比（%）；

——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长度，即城市中心城区内设置了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中心线长度，单位为公里（km）；

——公共汽车和电车线网总长度，即城区范围内道路网上布有公交线路的城市道路中心线长度，单位为公里（km）。
（三）数据来源：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长度由公安交管部门提供；公共汽车和电车线网总长度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
第8条 早晚高峰时段平均满载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高峰时段公交线路单向断面客流量与单向断面通过车辆额定载客量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早晚高峰时段平均满载率，单位为百分比（%）；

——早晚高峰时段公交线路单向断面客流量，单位为人次每小时（人次/h）；

——早晚高峰时段公交线路单向断面通过车辆额定载客量，单位为人次每小时（人次/h）。
（三）数据来源：早晚高峰时段公交线路单向断面客流量和早晚高峰时段公交线路单向断面通过车辆额定载客量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可通过实际交通调查或客流计数器、视频监控等设备获取数据。
第9条 乘客满意度
（1） 指标描述：统计期内，乘客对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在安全性、可靠性、便捷性、舒适性和经济性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评价方式建议采用现场调查、在线调查等途径，可参考国家标准 GB/T 36953.2-2018《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评价方法》执行。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乘客满意度；

——第i份有效调查问卷的得分，单位为分；

——第i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满分，单位为分。
（三）数据来源：调查问卷的得分和满分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0条 万人客运量有责投诉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有责投诉工单数与年客运量的比例，单位为件/万人次。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万人客运量有责投诉率，单位为件/万人次；

——有责投诉工单数，单位为件；

——年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
（三）数据来源：公共交通有责投诉工单数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年客运量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1条 有责投诉处理完结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按规定处理完结的城市公交有责投诉工单数与有责投诉工单总数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乘客有责投诉处理完结率，单位为百分比（%）；

[bookmark: OLE_LINK29]——按规定处理完结的有责投诉工单数，单位为件；

——城市公交有责投诉工单总数，单位为件。
[bookmark: OLE_LINK14]（三）数据来源：按规定处理完结的有责投诉工单数和有责投诉工单总数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
第12条 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的车辆数占被检车辆总数的比率，单位为百分比。建议开展车内服务设施检查，参照表 1的内容进行随机抽查，建议每月抽查1次以上，抽查数量超过30%的线路和20%的运营车辆。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率，单位为百分比（%）；

——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的车辆数，单位为辆；

——被检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车内服务设施完好的车辆数和被检查车辆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可参照表 1的内容随机抽查。
[bookmark: _Ref203983005]表 1 车内服务设施检查表
	车号
	车门
	玻璃
	地板
	座椅
	扶手
	厢灯
	空调
	投币机
	读卡器
	动态显示屏
	监控器
	移动电视
	车载服务终端
	总分
	备注

	
	
	
	
	
	
	
	
	
	
	
	
	
	
	
	

	
	
	
	
	
	
	
	
	
	
	
	
	
	
	
	

	
	
	
	
	
	
	
	
	
	
	
	
	
	
	
	

	
	
	
	
	
	
	
	
	
	
	
	
	
	
	
	

	线路：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检查人：

	注：每项满分7分，总分70以上为设施完好。


第13条 车辆整洁合格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整洁合格的车辆数与被检查车辆总数之比，单位为百分比。建议开展车辆整洁检查，参照表2的内容进行随机抽查，每月建议抽查1次以上，抽查数量30%以上的线路和20%以上的运营车辆。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车辆整洁合格率，单位为百分比（%）；

——整洁合格的车辆数，单位为辆；

——被检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整洁合格的车辆数和被检查车辆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可参照表2的内容作随机抽查。
[bookmark: _Ref203983015]表2车辆整洁检查表
	[bookmark: _Hlk204879422]车号
	车皮
	玻璃
	外顶
	地板
	车门
	轮胎
	座椅
	踏步
	驾舱
	内壁
	总分
	备注

	
	
	
	
	
	
	
	
	
	
	
	
	

	
	
	
	
	
	
	
	
	
	
	
	
	

	
	
	
	
	
	
	
	
	
	
	
	
	

	
	
	
	
	
	
	
	
	
	
	
	
	

	线路：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检查人：

	注：前四项每项满分13分，后六项满分8分，总分70以上为车辆整洁合格。


第14条 车厢服务合格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车厢服务合格车辆数与被检查车辆总数之比，单位为百分比。建议参照表3的内容进行随机抽查，每月建议抽查1次以上，抽查数量30%以上的线路和20%以上的运营车辆。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车厢服务合格率，单位为百分比（%）；

——车厢服务合格车辆数，单位为辆；

——被检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车厢服务合格车辆数和被检查车辆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可参照表3的内容作随机抽查。
[bookmark: _Ref203983049]表3车厢服务检查表
	车号
	时间
	区间
	着装仪容
	报站清楚
	售票验票
	服务用语
	重点照顾
	文明驾驶
	开关车门
	积极疏导
	解答询问
	车内卫生
	遵章守纪
	总分
	备注

	
	
	
	
	
	
	
	
	
	
	
	
	
	
	
	

	
	
	
	
	
	
	
	
	
	
	
	
	
	
	
	

	
	
	
	
	
	
	
	
	
	
	
	
	
	
	
	

	
	
	
	
	
	
	
	
	
	
	
	
	
	
	
	

	线路：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人：

	注：前十项每项满分7分，最后一项满分30分，总分70以上为车厢服务合格。


第15条 无障碍设施完备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无障碍设施完备车辆数与被检查车辆总数之比，单位为百分比。每月建议抽查1次以上，抽查数量30%以上的线路和20%以上的运营车辆。
（二）计算方法：


式中：

——无障碍设施完备率，单位为百分比（%）；

——无障碍设施完备车辆数，单位为辆；

——被检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无障碍设施完备车辆数和被检查车辆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6条 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行车责任事故死亡人数与行驶总里程的比例，单位为人/百万公里。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行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单位为人/百万公里；

——行车责任事故死亡人数，单位为人，可按下式计算：

	


其中，为考核期内事故责任死亡人数，为事故责任认定等级换算系数（根据事故责任划分标准设定，全责=1；主责=0.75；同责=0.5；次责=0.25；无责=0）；

——行驶总里程，单位为公里，行驶总里程=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1+β），其中：




其中，为空载总里程，为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
（三）数据来源：行车责任事故死亡人数由公安交管部门提供，行驶总里程、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和空驶总里程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7条  交通违法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运营车辆发生的交通违法次数与车辆保有量的比例，单位为次/辆。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交通违法率，单位为次/辆；

——运营车辆发生的交通违法次数，单位为次；

——车辆保有量（自然车）。
（三）数据来源：运营车辆发生的交通违法次数由公安交管部门提供，车辆保有量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8条  交通事故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行车责任事故次数与行驶总里程的比例，单位为次/百万公里。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交通事故率，单位为次/百万公里；

——行车责任事故次数，单位为次，责任事故次数=Σ(事故次数×事故责任认定等级换算系数），其中，全责=1；主责=0.75；同责=0.5；次责=0.25；无责=0；

——行驶总里程，单位为公里，行驶总里程=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1+β），其中：




其中，为空载总里程，为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
（三）数据来源：运营车辆发生的行车责任事故次数由公安交管部门提供，行驶总里程、年实际运营载客里程、空驶总里程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19条 “两类人员”考核通过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末，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通过考核的比率，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两类人员”通过考核的比率，单位为百分比（%）； 

——通过考核人数，单位为人；

——应考核人数，单位为人。
（三）数据来源：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通过考核人数与应考核人数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20条 [bookmark: OLE_LINK10]驾驶员违规行为处理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发生的违规行为中，已完成调查取证并作出相应处理（如警告、罚款、培训、调离岗位等）的违规行为数量占总违规行为数量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驾驶员违规行为处理率，单位为百分比（%）；

——已处理完毕的驾驶员违规行为数量，单位为件；

——驾驶员总违规行为数量，单位为件。
（三）数据来源：已处理完毕的驾驶员违规行为数量和驾驶员总违规行为数量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21条  车均场站面积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平均每标台公共汽车和电车所使用的公交场站面积，单位为平方米/标台。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车均场站面积，单位为平方米/标台；

——公共汽车和电车场站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bookmark: OLE_LINK24]——公共汽车和电车标台总数，单位为台。
场站包括停车场（含专用停车场、公交首末站、枢纽站中的公交停车场等）、维修场、保养场等。租赁的公交停车场必须有规范的租赁合同并且租赁期限在10年（含）以上。
（三）数据来源：公共汽车和电车场站总面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公共汽车和电车标台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22条  车载服务终端安装率
（一）指标描述：截至统计期末，安装有车载服务终端（包括车载定位调度服务一体机、视频监控设备等）的运营车辆数占运营车辆总数的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车载服务终端安装率，单位为百分比（%）；

——安装有车载服务终端（包括车载定位调度服务一体机、视频监测设备等）的公交运营车辆数，单位为辆；

——公交运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安装有车载服务终端的公交运营车辆数和公交运营车辆总数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
第23条 [bookmark: OLE_LINK2] 公共汽车和电车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提供来车信息实时预报服务的线路数与公交线路总数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	公共汽车和电车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单位为百分比（%）；

——提供来车信息实时预报服务的线路数，即该线路上的所有站点均能够通过网络、手机、电子站牌等方式提供公交实时行驶或到站信息服务的线路，单位为条；

——公交线路总数，单位为条。
（三）数据来源：提供来车信息实时预报服务的线路数可通过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采集，公交线路总数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
第24条  数字化支付可用率
（一）指标描述：截至统计期末，支持数字化支付方式（如一卡通支付、移动支付、银行卡支付等）且实际可正常使用的运营车辆数，占公共交通运营车辆总数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数字化支付可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支持数字化支付方式（如一卡通支付、移动支付、银行卡支付等）且实际可正常使用的运营车辆数，单位为辆；

——公交运营车辆总数，单位为辆。
（三）数据来源：支持数字化支付方式且实际可正常使用的公交运营车辆数和公交运营车辆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
第25条 [bookmark: OLE_LINK9] 智能调度系统应用
（一）指标描述：运营企业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调度系统开展运营管理工作的情况。
（二）计算方法：
运营企业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调度系统开展运营管理工作的加2分，否则不加分。智能调度系统需至少具备以下核心功能：车辆 GPS 定位跟踪、实时运营状态监控、动态发车调整等。
（三）数据来源：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调度系统开展运营管理工作情况由运营企业提供（含智能调度系统采购合同、建设验收报告、系统运行日志等佐证材料）。
第26条  智能电子站牌应用
（一）指标描述：运营企业在公交站点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电子站牌，为乘客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情况。
（二）计算方法：
运营企业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电子站牌的加2分，否则不加分。智能电子站牌需至少具备以下核心功能：公交实时到站预报、线路信息查询、站点周边便民信息展示等。
（三）数据来源：部署并实际应用智能电子站牌的情况由运营企业提供（含智能电子站牌采购合同、安装验收报告、设备运行记录等佐证材料）。
第27条  驾驶员收入水平
（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平均工资与当地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单位为百分比。
（二）计算方法：


式中：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收入水平，单位为百分比（%）；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平均工资，单位为元；

——当地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指当地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单位为元。
（三）数据来源：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平均工资由运营企业提供；当地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根据城市统计年鉴确定。
第28条  驾驶员人车比
[bookmark: OLE_LINK7]（一）指标描述：统计期内，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数量与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标台总数的比例。
（二）计算方法：

 
式中：

——驾驶员人车比；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数量；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标台总数。
（三）数据来源：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驾驶员数量和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标台总数由运营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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